
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
冀气领〔２０１７〕６号

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

关于印发«河北省２０１７－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污染

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督查信息公开方案»的通知

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人民政府,省直有关部门:

为贯彻落实«河北省２０１７－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

攻坚行动方案»(冀政字〔２０１７〕３１号),督促各地党委、政府履行环

境保护职责,解决大气环境督查发现的问题,提高督查工作的公开

性和透明度,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,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

制定了«河北省２０１７－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

督查信息公开方案»,经省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

实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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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河北省２０１７－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

动督查信息公开方案

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

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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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河北省２０１７－２０１８年秋冬季

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督查信息公开方案

为确保河北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各项任务顺利推进,切实解

决大气督查中发现的问题,督促有关地方党委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

自觉履行大气污染防治职责,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,营造良好舆论

氛围,特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委、省政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大气污

染防治的重大决策部署,认真执行大气污染综合治理“１＋１８”专项

实施方案和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,围绕打好“蓝

天保卫战”,落实公众环境保护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,提高大

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,强化对地方党委、政

府及其有关部门履职情况的监督约束,形成协同治污、联合治霾、

合力攻坚的格局.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方案适用于全省各市(包含定州、辛集市)政府在２０１７－

２０１８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期间,环保部督查交办

问题和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、省环保厅各环境监察专员办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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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综合执法局等督查执法发现问题的信息公开工作.

三、公开方式

(一)省环境信息中心会同省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等在“一网、两

微”(即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官方网站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)设立“大气

污染综合治理督查信息公开”专题栏目,全面公开大气污染综合治

理督查问题和整改情况.

(二)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利用“一台一报一网”(“一台”即电

视台,“一报”即城市日报,“一网”即政府网站)公开各类涉气环境

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.在“一报”、“一网”设立“大气污染综合治理

督查信息公开”专题栏目用于相关信息发布.

四、公开内容

(一)省环境保护厅公开内容(附件１)

环境保护部督办交办和全省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督查问题清

单,问题整改落实及督办情况.

(二)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公开内容(附件２、附件３)

１．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公开环境保护部督办问题清单、整改

情况(包括查处情况、整改方案及落实情况).

２．省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督察交办问题清单、查处落实情况.

３．省环保厅各环境监察专员办交办的督查问题清单、查处落

实情况.

４．省环境综合执法局交办的环境违法问题清单及查处落实情

况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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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开时限及频次

(一)各公开主体在接到各类督查、执法检查交办问题清单后

２个工作日内在相应平台公开.

(二)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问题清单印

发后１５日内,将问题查处情况、整改方案及落实情况在市政府网

站及城市日报予以公开.

(三)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电视台每周在地方新闻栏目安排

一次不少于３分钟的专题报道.

六、相关要求

(一)各地要高度重视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督查信息公开工作,

把信息公开作为推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抓手,充分发

挥群众参与、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.

(二)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要设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,制定

计划、明确责任.已发布的信息,不得随意删除、更改.

(三)省环保厅各环境监察专员办及时跟踪了解各地信息公开

情况,对未按要求的方式公开(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各类执法检查、

督查问题清单及整改落实相关情况)的予以通报,情节严重的列为

专项督察内容,依照有关规定问责.

本方案印发之日起施行.

—５—



—６—



—７—



—８—





　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２日


